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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各類學位授予辦法 

第 一 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統整各類學位名稱、授予要件、學位證書之頒給與

註記、碩士博士論文替代形式等事項之訂定程序及認定基準（以下簡稱學位授予），特依據

學位授予法、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、本校學則及

附設專科學則等相關規定，訂定本校各類學位授予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二 條 本校授予之各類學位分副學士、學士、碩士及博士四級，於畢業生畢業時分別授予學位，

並頒給學位證書。  

一、各科學生修業期滿，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及格，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，

並完成各科訂定之畢業條件者，授予副學士學位，頒給副學士學位證書。  

二、各系(學位學程)學生修業期滿，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及格，各學期操行成

績均及格，並完成各系(學位學程)訂定之畢業條件者，授予學士學位，頒給學士學位證

書。  

三、修讀碩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，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，且每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，

依規定參加學位論文考試，及格者授予碩士學位，頒發碩士學位證書。  

四、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，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，且每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，

依規定參加學位論文考試，及格者授予博士學位，頒發博士學位證書。 

第 三 條 本校各類學位名稱之訂定應依以下原則辦理：  

一、參考教育部公告之大學各系所(組)授予學位中、英文名稱參考手冊檢視各院、所、系、

科、學位學程、組之學位名稱。  

二、依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之發展方向、課程內容及修課性質所屬領域、學

術或專業實務導向而訂定，非完全依隸屬學院而定，無論中、英文學位名稱均務期名

實相符。  

三、學位名稱以廣泛為佳，亦應符合國際慣例與趨勢，不宜逕以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

程、組名稱自創學位名稱，致學生畢業後出國進修或就業時，其學位不受認可。  

四、英文學位名稱可用加註方式表示其專業學科，惟英文縮寫應簡潔，不宜附加專業學科。  

第 四 條 本校各類學位名稱核定之程序與注意事項：  

一、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應檢附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申請單、三級課程委員

會通過之學分計畫表，經系(所、學位學程)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

告實施。 

二、考量學位名稱變更、課程變更影響學生權益甚鉅，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

於更動前，即應先行與學生充分溝通協調及宣導，並於提請教務會議審議時另檢附與

學生說明之相關紀錄、新舊課程異動對照表及相關配套措施之書面說明。前述課程變

更另依校內規定程序提經相關層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。經教育部核准調整院、所、系、

科、學位學程、組擬變更授予學位名稱者亦同。 

第 五 條 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完成學位授予名稱核定時程：  

一、增設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經教育部核准成立後，至遲應於第一屆入學學生

畢業前一學年完成學位授予名稱之核定。  

二、調整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經教育部核准調整後，自核准生效日起，即應以

核准之新名稱授予之，且至遲應於以新名稱授予學位之學生畢業前一學年完成學位授

予名稱之核定。前項所稱調整含系所合一、分組、整併、更名。  

三、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變更學位名稱，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授予學位



名稱核定，且至遲應於預計更改後學位名稱授予學位之學生畢業前一學期完成。 

         以上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之學位授予，其為該學年度第二學期實施者，應於

當學年度第一學期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；其為該學年度第一學期實施者，應於前一學年度

第二學期六月三十日以前完成教務會議之審議程序。 

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之學位授予，同一學年度以授予相同學位為原則。 

第 六 條 本校學位授予相關資訊，應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。內容包括：各類學位中英

文名稱併同實施年度、授予要件、學位證書之頒給與註記等事項，以及經獲准得以作品、

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研究生論文之採計基準與應送繳資

料。 

第 七 條 本校頒發之各類學位證書應記載內容：  

一、學位證書內容應包括學生姓名、出生年月日、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、畢業

年月、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。申請補發證明書者，並應包括補發證明書日期。  

二、修畢本校輔科(系)及雙主修者，其學位證(明)書均附記輔科(系)及雙主修名稱及學位名

稱，不另授予學位。 

三、修滿他校輔科(系)或雙主修者，另加註學校及系組名稱，不另授予學位。 

四、學位證書上記載之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應同教育部核定之院、所、系、科、

學位學程、組全稱；經教育部核准調整或更名後之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、組，

以核准之新名稱登載為原則。  

五、本校進修部各學制及各類專班，得不於學位證書記載部別及專班名稱。  

第 八 條 各類學位證書畢業年月記載： 

一、第一學期為當年一月，第二學期為當年六月。 

二、暑修後符合畢業資格者，為當年六月。 

三、學士生若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，惟因畢業門檻(條件)尚未通過獲准休學者，如畢業門

檻(條件)於復學日經審核通過而獲准畢業者，得以其符合畢業條件之月份授予學位證

書。 

四、研究生若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，於通過學位考試、並完成繳交論文後，以其通過學

位考試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。 

第 九 條 研究生得以作品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，代替博士論文，及得以作品、成

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、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。各院、所、系、學位學

程應建立符合專業評量之外審程序、外審學者專家人選之決定程序、迴避原則、審查方式

及評審基準，並經所（系）務會議或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，提報教務會議審議通

過後公告實施。  

第 十 條 本辦法第九條以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替代碩士、博士論文，應包括之內容

項目：  

一、藝術類：創作或展演理念與個案描述、學理基礎、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、作品與成就

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。  

二、應用科技類：技術研發理念與個案描述、學理基礎、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、成就之成

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。  

三、專業實務類：專業實務成果理念與個案描述、學理基礎、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、成果

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。  

第十一條 碩士、博士學位之學生，應將取得學位之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，經

由本校以文件、錄影帶、錄音帶、光碟或其他方式，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

(未備查) 



館保存。國家圖書館保存之碩士、博士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，將會

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，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；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，得

為重製、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，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。但涉及機密、專利

事項或依法不得提供，並經本校認定後，學生得不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不為提供。前二

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，對其碩士、博士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

作權不生影響。   

第十二條 本校對於已授予之學位，如發現學位論文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

實務報告有造假、變造、抄襲、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，經調查屬實者，予以撤銷及

退學，並追繳及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，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，通知其他大專院校及

相關機關（構），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，並另依相關法令處理。  

第十三條 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，由各相關院系(所)推薦，經院級教評會初審通過，簽請校長同意後，

提送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頒授之；其頒授要件、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及

審查程序，依本校「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